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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商职院党发〔2023〕99 号 

 

中共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开展校内首批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
创优工作验收结项的通知 

 

 

中共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开展校内首批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
创优工作验收结项的通知 

 

各党（总）支部： 

按照《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高校党组织

“对标争先”建设计划的通知》（渝教工委〔2018〕50 号）、

《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



- 2 - 

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工委函〔2020〕23 号）、《中

共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

量创优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商职院党发〔2021〕81 号）要求，现就

开展校内首批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（标杆院系、样板

支部、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）培育创建验收工作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验收对象 

2021 年确定的校级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

（以下简称“双创”工作）培育创建单位，包括 2 个标杆院系、

5 个样板支部和 2 个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（见附

件 1）。 

二、验收内容 

（一）重点任务完成情况。对照《“双创”工作重点任务指

南》、渝商职院党发〔2021〕81 号文件所列建设任务和申报时提

出的目标任务开展对标自查。其中，“标杆院系”建设单位重点

围绕实现“五个到位”，“样板支部”建设单位重点围绕实现“七

个有力”，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重点围绕抓好党建

主责主业、强化支部政治功能、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、促进学

校事业发展、抓好支部班子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自查总结。 

（二）重要举措落实情况。重点从以下 4 个方面总结落实

情况：一是体制机制、组织机构、队伍建设等方面；二是资源投

入、硬件设施、经费支持等方面；三是申报时提出的有关创建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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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建设措施等方面；四是机制创新、实践创新、方法创新等方

面。 

（三）示范作用发挥情况。重点围绕“四个一”展示经验

凝练和示范推广成效，至少在体制机制、经验举措、方法办法上

形成 1 套可复制、推广的典型经验，打造 1 个高质高效运作的新

媒体平台，制作 1 个示范点建设微视频，汇编 1 本示范点建设成

果资料。 

（四）负面清单自查情况。对照《负面清单》（附件 2），自

查在建设期是否存在负面清单所列情况。 

三、验收步骤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对标自查总结。各建设单位按照要求进行

总结及测评，形成以下材料。 

1.填写《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验收申报书》

（附件 3-5，可结合验收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撑材料），学校党委

对项目建设情况作出总体评价，提出审核意见。 

2.开展创建工作师生满意度测评（附件 6），测评结果填入《新

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验收申报书》。 

3.填写《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完成情况表》

（附件 7，内含标杆院系、样板支部、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

书记工作室完成情况表）。 

4.提交创建工作典型案例、新媒体平台、微视频、示范点建

设成果资料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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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相关验收材料纸质版（签字、盖章）及电子版于 2023

年 11 月 30 日前报送至学校组织人事处 309 室（联系人：税老师；

联系电话：61691023；邮箱：524274073@qq.com）。 

（二）职能部门把关审核。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材料查

阅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结合日常工作掌握的情况，对各培育创建

单位验收申请进行督查审核，形成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公布验收结果。学校党委综合评定、确定验收结果。

学校党委通过组建专家组，采取听取专题汇报、现场评审等方式，

对各单位培育创建情况进行审查，拟定验收结果并进行公示，公

示无异议后，公布验收结果，予以授牌，深化宣传推广；评定不

达标的，限期整改，整改效果不达标的取消资格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党（总）支部要高度重视党

建“双创”工作验收，严格按照验收标准和要求，精心组织，认

真审核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建设单位要以此为契机，深入盘点总

结，凝练经验特色，及时完善升级，夯实建设成果，着力健全完

善党对学校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、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，推动学

校党建工作质量整体提升。 

（二）巩固建设成果。通过验收的单位要进一步巩固成果，

强化品牌塑造，提升示范成效，引领推动学校党建工作质量整体

提升，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。暂缓通过的

单位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，找准问题根源，加强工作整改，力争

mailto:52427407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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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半年延长建设期后高质高效地实现建设目标，接受二次验收。

如二次验收仍未达标，则列入不予通过单位名单。最终验收未通

过的单位将予以撤项，追回经费，并取消标杆院系、样板支部、

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单位所在党组织两年内申报有关党

建创建项目的资格。 

（三）深化宣传推广。各建设单位要及时发掘、凝炼、宣

传建设经验和培育成果，强化品牌塑造，提升示范成效，充分发

挥辐射带动作用。学校党委将通过汇编成册的方式，宣传展示、

推广运用新时代党建“双创”工作建设的好经验好办法，推动学

校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，营造浓厚的对标争先氛围，以

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。 

 

 

附件：1.验收单位名单 

2.负面清单 

3.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验收申报书（标杆

院系） 

4.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验收申报书（样板

支部） 

5.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验收申报书 

（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） 

6.创建工作满意度测评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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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完成情况表 

8.典型案例、新媒体平台、微视频、示范点建设成果资料

要求 

（附件 2-8 通过群文件下发） 

 

 

            中共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0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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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验收单位名单 

 

一、标杆院系 

烹饪与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(原烹饪学院党总支) 

出版传媒学院党总支 

二、样板支部 

机关六支部 

机关二支部 

电子商务学院电子商务教研室党支部 

人工智能学院物联网与数字媒体教研室党支部 

马克思主义学院思修教研室党支部 

三、“双带头人”教师支部书记工作室 

大数据与财务管理教研室党支部张文娟工作室 

商务管理教研室党支部周双燕工作室 

附件 1 

验收单位名单 
 

一、标杆院系 

烹饪与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(原烹饪学院党总支) 

出版传媒学院党总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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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样板支部 

机关六支部 

机关二支部 

电子商务学院电子商务教研室党支部 

人工智能学院物联网与数字媒体教研室党支部 

马克思主义学院思修教研室党支部 

三、“双带头人”教师支部书记工作室 

大数据与财务管理教研室党支部张文娟工作室 

商务管理教研室党支部周双燕工作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22日印发 


